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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的报告、收集、

分析和应用，实现安全信息共享，控制风险，消除隐患，

预防民用航空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

民航局）、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

管理局）、中国民用航空安全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监管

局）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或者运行的民用航空

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民用航空安

全信息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是指民用航

空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以下

简称事故征候）以及其他与民用航空器运行有关的不安全

事件信息。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事故是指在航空器运行阶段或

者在机场活动区内发生的与航空器有关的下列事件： 

（一） 人员死亡或者重伤； 

（二） 航空器报废或者严重损坏； 



（三） 航空器失踪或者处于无法接近的地方。 

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 由于自然、自身或他人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 

（二） 由于偷乘航空器藏匿在供旅客和机组使用区域

外造成的人员伤亡。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事故征候按《民用航空器事故征

候》（民用航空行业标准MH/T2001-2008）的定义和标准

执行。 

严重事故征候是指《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中的运输

严重事故征候；一般事故征候是指《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

中的运输航空事故征候、通用航空事故征候和航空器地面

事故征候。 

第六条  本规定所称其他不安全事件是指在航空器

运行阶段或者在机场活动区内发生航空器损坏和人员受

伤或者其他影响飞行安全的情况，但其严重程度未构成事

故征候的事件。其他不安全事件样例由民航局另行制定。 

第七条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

负责的原则。 

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行业航

空安全信息工作，负责组织建立用于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

告、存储、分析和发布的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 

民航地区管理局和监管局负责监督管理本辖区航空安



全信息工作，并应当定期分析本辖区的航空安全信息。 

第八条  企事业单位负责管理本单位航空安全信息

工作，并应当制定航空安全信息管理程序，建立本单位用

于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告、存储、分析和发布的航空安全

信息系统，定期分析本单位的航空安全信息。 

第九条  局方及企事业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安全

信息工作，配置安全信息管理设备，保证安全信息管理所

必需的资金投入。负责安全信息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以下

条件： 

（一） 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 

（二） 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熟悉办公软件的

使用，掌握信息系统的基本操作； 

（三） 熟悉民航相关业务或有两年以上的民航从业经

验，了解信息分析的原理、步骤和方法； 

（四） 通过局方组织的行业基础安全培训，考核合格。 

第十条  民航局支持相关机构建立中国民用航空安

全自愿报告系统，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 

第十一条  民航局支持开展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

告、收集、分析和应用的技术研究，对在民用航空安全信

息管理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二条  除事故信息外，事故征候和其他不安全

事件信息中有关当事人的识别信息应当予以保护。 



第十三条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应当按照规定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缓报或者谎报民用航空安全信

息。  

 

 

第二章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的报告  

 

第十四条  事故信息的报告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一）事故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立即向事发地监

管局报告事故信息；事发地监管局收到事故信息后，应当立

即报告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同时通报当地人民政府；事

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收到事故信息后，应当立即报告民航局

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并且在2小时内以文字形式上报有关事

故情况。 

在事故发生后12小时内，事发相关单位应当向事发地监

管局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初始报告表”，并且抄报事发地

民航地区管理局、事发相关单位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以及

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事发地监管局应当立即将审核后

的初始报告表上报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事发地民航地区

管理局应当在事发后24小时内将审核后的初始报告表上报

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 



事故信息上报应遵照逐级上报原则，必要时允许越级上

报。事发相关单位不能因为信息不全而推迟上报“民用航空

安全信息初始报告表”；在上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初始报

告表”后如果获得新的信息，应当及时补充报告。 

（二）由民航局组织事故调查的，负责调查的单位应当

在事故发生后12个月内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最终报告

表”。由民航地区管理局组织事故调查的，负责调查的单位应

当在事故发生后6个月内向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填报“民

用航空安全信息最终报告表”。不能按期提交的，应当向接受

报告的部门提交书面的情况说明。  

第十五条  严重事故征候信息的报告按照以下规定

进行： 

（一）严重事故征候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立即向

事发地监管局报告严重事故征候信息；事发地监管局收到严

重事故征候信息后，应当立即报告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

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收到严重事故征候信息后，应当立即

报告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 

事发相关单位应当在事发后12小时内向事发地监管局

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初始报告表”,并且抄报事发地民航

地区管理局、事发相关单位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以及民航

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事发地监管局应当立即将审核后的初

始报告表上报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



局在事发后24小时内将审核后的初始报告表上报民航局安

全信息主管部门。 

严重事故征候信息上报应遵照逐级上报原则，必要时允

许越级上报。事发相关单位上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初始报告

表”后如果获得新的信息，应当及时补充报告。 

（二）负责调查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在事发后30日内

向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最终报

告表”。不能按期填报的，应当向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提

交书面的情况说明。 

第十六条  一般事故征候信息的报告按照以下规定

进行： 

（一）一般事故征候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立即向

事发地监管局报告。事发地监管局收到一般事故征候信息

后，应立即向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报告。 

事发相关单位应当在事发后24小时内向事发地监管局

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初始报告表”；事发地监管局应当及

时将审核后的初始报告表上报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事发

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在事发后48小时内将审核后的初始

报告表上报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如事实简单，责任清

楚，也可直接填报最终报告表。 

一般事故征候信息上报应遵照逐级上报原则。事发相关

单位上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初始报告表”后如果获得新的信



息，应当及时补充报告。 

（二）负责调查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在事发后15日内

向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最终报

告表”。不能按期填报的，应当向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提

交书面的情况说明。 

第十七条  其他不安全事件信息的报告按照以下规

定进行： 

（一）其他不安全事件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应当尽快

向事发地监管局报告。事发地监管局收到其他不安全事件信

息后，应立即向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报告。 

事发相关单位应当在事发后24小时内向事发地监管局

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初始报告表”；事发地监管局应当及

时将审核后的初始报告表上报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事发

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在事发后48小时内将审核后的初始

报告表上报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如事实简单，责任清

楚，也可直接填报最终报告表。 

其他不安全事件信息上报应遵照逐级上报原则。事发相

关单位上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初始报告表”后如果获得新的

信息，应当及时补充报告。 

（二）负责调查的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在事发后15日内

向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最终报

告表”。不能按期填报的，应当向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提



交书面的情况说明。 

第十八条 在境外发生事故、严重事故征候、一般事

故征候和其他不安全事件时，事发相关单位、所在地监管

局和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分别按照本规定第十四

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时限和流程报

告信息。 

第十九条 外国航空公司在我国境内发生事故、严重

事故征候、一般事故征候和其他不安全事件时，获得事件

信息的单位应当分别按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

十六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时限和流程填报“民用航空安全

信息初始报告表”。负责调查的单位应当在事件调查结束

后向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最

终报告表”。 

第二十条  向局方举报与航空安全有关的事件按照

以下规定进行处理： 

（一）举报事件由被举报单位或者个人所在地的民航地

区管理局或监管局负责调查。 

（二）如果举报事件经调查构成事故、事故征候或其他

不安全事件的，负责调查的单位应当在调查结束后3日内，

向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最终报

告表”； 

（三）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严禁将举报情况



透露给有可能对举报人产生不利后果的其他人员和单位。 

第二十一条  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应当妥善保存

与事故、事故征候、其他不安全事件以及举报事件有关的

所有文本、影音、数据及其他资料。 

第二十二条  初始报告表和最终报告表应当使用中国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上报。当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

统不可用时，可以使用其他方式上报；中国民用航空安全

信息系统恢复后，应当使用该系统补报。 

第二十三条  向国务院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报告民

用航空安全信息，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向国际民航组织和境外相关机构报告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事故或严重事故征候发生后，民航局安全信息主

管部门向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设计国、制造国和国际民

航组织发出通知。通知内容包括事发时间和地点、运营人、

航空器型别、国籍登记号、飞行过程、机组和旅客信息、人

员伤亡情况、航空器受损情况和危险品载运情况等。 

（二）事故调查结束后，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向国

际民航组织送交一份事故调查最终报告副本。 

（三）事故发生后30 天内，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

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初始报告表。事故调查结束后，民航局

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尽早将最终报告表提交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3修正案颁布后，民航局将对其

进行评估，决定采纳的，及时修订本规定；需要保留差异的，

及时将差异通报国际民航组织。  

第三章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的发布和归档 

第二十五条  民航局负责对外发布全行业的民用

航空安全信息；民航地区管理局根据民航局授权对外发布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 

第二十六条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发布分为定期信

息发布和紧急事件信息发布。  

（一）定期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故、事故征候、其他

不安全事件的统计数据。 

（二）紧急事件信息发布内容是特定事故、事故征候

和其他不安全事件的情况，包括事故或事件发生的基本情

况、人员伤亡、事件处理和采取的措施。 

第二十七条 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在收到事

故、事故征候以及其他不安全事件信息后的48小时内，在

民航行业内部公布事故、事故征候以及其他不安全事件信

息，并定期在行业内部公布事故、事故征候以及其他不安

全事件信息的统计分析报告。 

第二十八条  组织事故、事故征候以及其他不安全



事件调查的部门负责对调查的文件、资料、证据等进行审

核、整理和保存。 

第二十九条  民航局安全信息主管部门根据民用

航空安全信息分析结果适时发布《航空安全指令》、《航

空安全通告》和《航空安全信息》。 

第三十条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的发布应当遵守国家

和民航局的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第三十一条  局方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之间共

享安全信息。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企事业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由民

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

告，并视情节轻重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事发相关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由所在地民

航地区管理局给予警告，并视情节轻重处以三万元以下罚

款。 

第三十四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监管局违反本规定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或第二十条，由民航局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企事业单位或个人违反本规定第二

十一条，由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

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受局方委托负责组织不安全事件调

查的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八条，由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

理局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并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 

    局方负责组织不安全事件调查，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八条

的，由上级部门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本规定第三十

条，由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涉及相关定义如下： 

（一）本规定所称局方是指包括民航局、民航地区管

理局以及监管局在内的民航主管部门。 

（二）本规定所称企事业单位是指与航空器运行和保

障有关的飞行、维修、空中交通管理、机场和油料等单位。 

（三）本规定所称事发相关单位是指与所发生事件有

关的航空器运营人（含分、子公司）和航空运行保障单位。 



（四）本规定所称航空器运行阶段是指从任何人登上

航空器准备飞行直至飞行结束这类人员下了航空器为止的

过程。 

（五）本规定所称机场活动区指机场内用于航空器起

飞、着陆以及与此有关的地面活动区域，包括跑道、滑行

道和机坪。 

第三十九条  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

区的民航安全信息管理，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际

公约执行。 

第四十条  “民用航空安全信息初始报告表”和“民

用航空安全信息最终报告表”由民航局另行制定。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民航总局2005年3月7日公布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

理规定》（民航总局令第143号）和民航总局2007年3月15

日公布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修订<民用航空安全信息

管理规定>的决定》（民航总局令第180号）自施行之日起

废止。 

 

 


